
浦东新区成人教育协会 2018 年工作要点

2018年，是全面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将迎来改革开放

40周年。协会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在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

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奋斗目标的过程中，努力发挥协会的人才

优势和社团组织作用。2018年也是浦东新区成人教育协会三年发展规

划实施的收官年。协会要巩固社团组织规范化建设的成果，站在新的

起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科研引领，创新驱动，务

实奋进，努力实现新的转型发展。

一、促进协会组织建设和转型发展

1、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围绕十九大提出的“办好继续教

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的目标任务，继续贯

彻落实教育部等九部委《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上

海市终身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和上海市教委等七部门《关于进

一步推进本市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积极推进相

关工作。

2、坚持科研引领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根据党的十九大提出

的目标任务，结合 2018 年大调研和协会转型发展的实际，组织开展

专项课题研究。要充分发挥协会人才资源优势，以问题为导向，以需

求为导向，研究制定专项调研的选题，组织开展课题调研和理论研究。

同时，加速成果转化，充分发挥科研成果的社会效益，为协会的健康

持续发展理清思路；为政府部门施政提供参考；为会员单位发展提供

理论支持。

3、继续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学习交流活动。各工作委员会要结

合浦东终身教育改革发展实际和各工作委员会实际，创新活动形式，



通过协作交流、学习考察、专题研讨、成果展示等活动，增强协会的

凝聚力。要加强各工作委员会之间的协作交流，以及与其他地区、其

他社团的交流沟通，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

4、巩固现有会员、发展以民非教育机构为主的新会员、拓展协

会会员队伍，增强会员的多样性，扩大会员的覆盖面。根据民非教育

分类登记管理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民非教育工作委员会。要完善协

会会员队伍的建设，根据《章程》规定强化会员的组织意识和自律意

识，不断增强协会在浦东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中的影响力。

二、服务浦东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建设

5、积极推进群众性理论研究。要继续组织、支持相关工作委员

会和会员单位参与市成教协会成人教育科研课题相关工作；组织开展

专题性教科研征文活动、主题论坛；为协会会员单位参与浦东社区教

育各类项目，搭建活动与交流平台。

6、围绕终身教育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点工作做好服务。根据

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建设、社区教育志愿者队伍建设、老年教育学

习点建设、职工继续教育培训、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等工

作内容，发挥协会资源优势，开展调查研究和典型个案收集，及时总

结基层会员单位在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创新举

措和生动实践，有针对性地做好“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的服务

工作。

7、继续探索社会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融合发展。协同推进浦

东新区社区教育社会学习点的建设，根据试点先行原则，鼓励和指导

浦东新区首批社区教育社会学习点实施公益培训项目，鼓励民非教育

机构的课程资源参与社区教育的课程建设。协助教育部门对首批社会

学习点开展视导评估，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促进发展。

8、积极做好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宣传展示工作。继续



配合区学促办、教育局和社区学院，积极做好“浦东新区 2018 全民

终身学习活动周”相关事务工作；组织并鼓励和支持各工作委员会与

基层会员单位开展多种形式主题活动。紧密联系会员单位实际，健全

通讯员队伍，不断提高编发《成人教育参阅资料》和《浦东成协工作

简报》的质量。根据协会转型发展的需要，适时调整优化浦东成教网

的功能设置，更有效发挥浦东成教网的作用。

三、引导民办教育培训行业规范自律和健康发展

9、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的精神，加强行业规范自律，继续引导和鼓励民非教育机构诚信办学，

鼓励更多的非营利性民非院校参与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在协助政府

部门规范教育培训市场的同时，要加大社会宣传力度，通过各种媒体

平台、成果展示活动等大力宣传推广“创建优质民非教育机构活动”

中的先进经验和正面典型，引导和促进行业自律规范和健康发展，打

造教育培训行业新形象。

10、继续履行本轮民非教育委托管理约定的职责，适时做好承接

新任务的准备。坚持以优化服务为宗旨，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在委托

管理期内按规定做好民非教育机构日常事务管理工作和其他委托任

务，并做好接受委托项目终期评估的相关工作，以及承接新项目的准

备工作。

11、组织民非教育机构开展学习培训，深入领会、贯彻落实一系

列新法新政的精神。根据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分类登记管理的要求，以

及民非教育机构规划发展的需要，分类组织专题培训，为民非教育机

构学习领会、贯彻执行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以及《国务院

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民

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和

上海市相关实施意见、办法等文件精神，提供政策解读、操作指导。



12、协同推进现有民非教育机构平稳有序分类，并结合浦东新区

大调研工作，协助做好对民非教育机构的调研。根据教育行政部门要

求，适时开展、有序推进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分类

登记管理。有针对性地开展调研工作，继续编发《浦东民非教育动态》，

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加强与政府职能部门的沟通，根据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以及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配合做好

相关服务工作。


